上海杉达学院关于在教学中使用外国教材的暂行管理办法

2006年11月29日印发  杉达内(教)[2006]第11号
根据全国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小组办公室、教育部、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家版权局印发的《关于严厉打击盗版盗印及非法销售、使用外国教材的紧急通知》（扫黄打非办联〔2006〕38号）精神和本校各院系使用外国教材逐年增多的实际情况，为了保证学校在外国教材使用过程中进一步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工作，学校经研究特制定本校教学中使用外国教材管理暂行办法：

一、在选用外国教材中部分相关章节时，提倡尽可能选用国家已经出版供应的外国教材。

二、各院系在选用原版外国教材中部分相关章节时，应由主讲教师或系主任事先提出具体建议，经学院院长审议、学校分管领导批准后，方可使用，且只限于发给该班级学生和任课教师(教师用毕归还学校)下同。

三、各院系要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，选用的外国教材必须是原版或国内版；在未取得权利人授权许可，各院系不得擅自复印、使用整册的外国教材。

四、教师从国外购进或带入的有关教材，不得擅自翻印、复制作为教材使用，对部分内容确需作为教学补充材料的，须经院系审议并报校分管领导批准后方可使用，但不得整册复制。

五、在对外合作办学项目中需使用的外国教材，必须先取得对方的书面授权证明，方可复印、使用对方提供教材的部分相关章节讲义。

六、对违反本办法、在本校教学中私自复印、使用外国教材者，学校将追究当事人和有关院系领导的责任，并依照国家有关法律和规定严肃处理。

以上办法即日起执行。

